
第五章  任务书 
注：1.本章任务书内容中带有“★”标记的条款，投标人应完全满足。否则将被

视为实质性不响应，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技术参数中要求的证明材料需在技术条款偏离表中注明页码。 

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融媒体平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北京教育融媒

体中心应用系统（融媒体采编系统、融媒体发布系统、融媒体报道协调系统、融

媒体运营系统、融媒体资源库系统、融媒体管理系统）以及技术底座支撑平台，

实现业务流程广泛覆盖、充分融通、一体管理，形成现代化的北京教育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传播体系。 

本项目采购选取供应商承担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融媒体平台建设项目的监

理工作。 

一、 监理服务的依据 

 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等有关文件； 

 国家相关部门有关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和监理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9668.1-2005及 GB/T19668.2-2007至

GB/T19668.6-2007及有关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 监理范围及主要服务内容 

（一） 总体要求 

保证项目在规定的计划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实现项目建设的要求和目标。 

（二） 监理工作范围 

对本项目的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理，项目实施过程包括： 

 实施阶段：基础软硬件设备安装，应用系统开发需求深化调研，系统

软件开发，测试期间培训课件制作，标准规范建设等。项目的中期检

查。 



 试运行阶段：基础软硬件和应用系统安装、集成、调试，数据中心机

房建设，网络系统建设，培训平台及基础培训功能试运行。项目的中

期检查。 

 验收阶段：按照建设内容逐一进行测试验收、阶段性验收和项目总体

验收。 

（三） 主要服务内容 

各阶段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实施阶段 

 督导中标单位制定项目的月实施计划，对该计划提出监理意见； 

 根据按月实施计划检查项目实施状况，每月进行计划与实际的比较，每

月提交项目实施的质量、进度等的监理报告； 

 监理人员到项目实施现场进行实地监理，提交现场监理报告； 

 配合项目中期检查，提交项目实施阶段监理报告。 

2. 试运行阶段 

 根据项目按月实施计划检查各个系统之间的试运行情况，每月进行计划

与实际比较，每月提交项目实施的质量、进度等的监理报告； 

 监理人员到项目实施现场进行实地监理，提交现场监理报告； 

 配合项目中期检查，提交项目试运行阶段监理报告。 

3. 验收阶段 

 按照规范要求协助进行项目验收。协助制定项目验收计划及其方案，明

确验收目标、验收内容、验收标准、验收方式和验收结果等； 

 督导中标单位编制项目验收文件，提交项目验收申请； 

 协助检查项目验收材料的齐备性； 

 监理人员到项目实施现场进行实地监理，提交现场监理报告； 

 配合项目验收，提交项目验收阶段监理报告。 

4. 监理全过程 

1) 信息管理 

 提出相应的项目文档管理规范； 



 做好项目监理日记及项目大事记； 

 做好项目协调会、技术研讨会等各类会议纪要； 

 管理好项目实施期间各类技术文件； 

 做好项目监理月报及专题监理报告； 

 组织阶段性项目总结； 

 提交验收所需的管理文档汇编。 

2) 合同管理 

 跟踪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确保合同各方按时履约； 

 对合同工期的延误和延期进行审核确认； 

 对合同变更、索赔、违约等事宜进行审核确认； 

 根据合同约定，审核付款凭证； 

 协助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纠纷。 

（四） 服务期限 

自监理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正式验收结束时止。 

三、 监理机构及监理人员要求 

（一） 监理机构服务准则 

遵照原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信息系统项目监理暂行规定，以“守法、诚信、公

正、科学”的准则执业，维护国家利益和项目承担单位的合法权益。具体应做到： 

 执行有关项目建设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制度，履行监理合同规定

的义务和职责； 

 不收受被监理单位的任何馈赠； 

 不泄漏所监理项目各方认为需要保密的事项； 

 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有关条例、规定和办法等； 

 坚持公正的立场，独立、公正地处理有关各方的争议； 

 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 在坚持按监理合同的规定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帮助被监理者完成担负

的项目任务。 



（二） 监理机构 

监理单位必须在项目实施现场建立项目监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和规模，应根据本谈判文件规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期限、规模、技术复杂程度、

工程环境等因素确定。 

（三） 监理人员要求 

监理人员应包括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须由具有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颁发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且具有同类工程监理工作经验的

人员担任。   

项目监理机构的监理人员应专业配套、数量满足工程项目监理工作的需要。

供应商拟派往本项目的监理工程师（不含总监理工程师）不低于 3人，且应全部

具有省级人事部门颁发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证书。 

 


